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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美好置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2021年度公司将与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团”）、美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美好生活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好生活”）、公司关联法人湖北美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好新材料”）、洪湖美好超薄岩板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好

岩板科技”）、湖北现代基业商品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基业”）发生如下经

营性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美好集团租赁公司所属物业做为办公场所，预计2021年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12.45

万元；美好生活及其子公司承接公司项目的基础物业服务、生活配套服务、社区文化

服务、房屋租售代理服务，预计2021年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6,000万元；美好新材料为

公司项目供应混凝土墙体材料，预计2021年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6,000万元；美好岩板

科技为公司项目供应建筑材料，预计2021年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3,000万元；现代基业

为公司项目供应商品混凝土，预计2021年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3,000万元。 

我们对《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审查，

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美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美好幸福物业为美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美好新

材料和美好岩板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的女儿刘南希女士控股，现代基业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的亲属出资设立，以上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法人，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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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经营往来为日常关联交易。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此类关

联交易以竞标方式确定合同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 

（3）此类经营性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与上述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对《关于2021年度向控股股东美好集团借款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为保障公司的业务发展，2021年度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团”）及其关联方借款，预计借款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

公司将支付不超过10%/年的资金占用费，用于公司项目开发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借

款协议待实际发生时签订。 

我们对《关于2021年度向控股股东美好集团借款的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

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控股股东美好集团为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有利于公司及

时筹措资金获取土地储备和项目开发，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相关交易将根据公司

的实际需要，在公司管理层认为必要时发生。公司亦应全力提升自身融资能力，尽量

减少此类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2）该项交易以市场价格及成本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与上述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对《关于2021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美好集团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的事

前认可意见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为互相支持，实现共同发展，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

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团”）建立互保关系。美好集团将根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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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总额10亿元的担保，公司承担担保额0.1%/年的费用；美

好集团先行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后，公司可根据美好集团的融资需求，为美好集团融

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得超过美好集团实际已向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公司收取担

保额0.1%/年的费用；上述互保额度内，双方可循环办理担保事宜，任一时点的担保余

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金额。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我们对《关于2021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美好集团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的相

关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公司与控股股东美好集团建立互保关系，有利于双方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

有利于实现双方共同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为美好集团的担保以美好集团先行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为前提，且担保

金额不得超过美好集团实际已向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应严格控

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与上述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四、对《关于2021年度向控股子公司美好装配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事前认可

意见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装配”）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

装配式建筑市场的业务需求，美好装配拟于 2021 年度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装配式建

筑部件生产基地布局，为支持其业务发展，公司拟于 2021 年度向其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借款，公司将收取不超过 10%/年的资金占用费，用于其项目拓展及补充

流动资金。具体借款协议将待实际发生时签订，每笔借款的期限自拆借之日起计算，

不超过一年。 

我们对《关于2021年度向控股子公司美好装配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相关材料

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控股子公司美好装配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美好装

配快速抢占市场先机，同时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 

（2）该项交易以市场价格及成本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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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3）提供财务资助时，公司应与美好装配签署协议，严格约定资助条件、资助金

额、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不得向其继续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与上述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江跃宗、唐国平、肖明 

      2021年4月14日 


